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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关于开展“魅力班·活力团”2018级新生班团微视频大赛的通知
各学院团委、机关青工委、后勤青工委、附属医院团委：
为深入实施高校基层团支部“活力提升”工程，进一步加强我校团的基层组织建设，充分展示我校优秀班团的风采和特色，激发广大团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扩大“第二课堂”活动示范效应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开展“魅力班·活力团”2018级新生班团微视频大赛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大赛主题
青春逐梦展芳华
二、大赛时间
2018年10月—11月

三、参赛对象
2018级本科生、研究生及社团团支部

四、参赛要求
1.内容要求。作品须围绕主题，需包括“充实的班团组织生活”“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”“刻苦学习的汗水与收获”等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感染力，弘扬主旋律，传播正能量；作品需展示团支部的合照、logo、参赛口号等，充分展现各团支部的整体精神风貌及我校团员青年的良好形象；内容充实，生动，重点突出，通俗易懂。

2.技术要求。视频拍摄地点要求在扬大校园，长度以3-5分钟左右为宜；作品画面要求清晰稳定，色彩自然，无明显背景噪音，可配背景音乐，解说声与背景音乐效果相匹配，声音与画面要同步，分辨率为720*576或1920*1080，编码格式为mp4；作品应设置中文字幕，需有完整的片头、片尾。
3.版权要求。凡提交作品的团支部，申报主体应拥有作品独立、完整的著作权。参赛作品凡涉及到名誉权、肖像权、著作权等法律责任，均由申报主体自负。作品应为原创，若发现抄袭，一律取消参赛资格。主办方拥有对本次大赛的最终解释权，对作品享有展览权、信息网络传播权、汇编权等权利。
五、奖项设置

本次大赛设特等奖1个，一等奖2个，二等奖4个，三等奖6个，优秀奖若干，颁发荣誉证书并提供相应奖品。比赛结果将作为2019年五四表彰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，获奖作品将作为宣传作品，在校团委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展示。

六、相关要求
1.做好宣传发动。各学院要照通知要求，围绕主题，精心安排，广泛发动，积极组织全体2018级新生团支部参赛，指导团支部进行作品创意、策划和制作。
2.做好组织报送。各学院要负责收集参赛作品及作品说明，开展相应院级评选活动，进行评审择优后，于11月15日前发送至团委邮箱：tuanwei@yzu.edu.cn，各学院限报1个微视频作品，作品应命名为“标题+学院班级团支部”。
3.做好宣传报道。各学院要借助所属线上线下宣传平台对本次大赛进行宣传，大赛结束后，积极对优秀作品进行宣传和展播，扩大影响，营造氛围，深化成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0月12日
抄送：校党委、团省委
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     2018年10月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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